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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罗姆人社会干

预和研究中心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  E/20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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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罗马尼亚教育领域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罗姆儿童由于种族原因受到学校

隔离。罗姆人社会干预和研究中心（罗马尼亚 CRISS）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1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学校隔离对辍学率有很大影响，研究强调在罗姆儿童所

占比例超过 50%的学校，辍学率较高。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学校隔离的问题

得到了教育部的正式承认。2007 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对罗姆儿童进行学校隔离的部

令。2011 年的同一研究表明，76.6%的受访罗姆人不清楚学校隔离为部令所禁止。

尽管官方立场如此，仍发现有被隔离的学校、班级甚至特殊教育学校中的隔离案

例。在没有医学方面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罗姆学生被安置在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儿童开设的学校中。更常见的是，在上学前或者母语不是罗马尼亚语的罗姆儿

童上不了幼儿园。由于该部令缺乏效力，执行不力以及监督系统缺失，非政府组

织对教育法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该法律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获得通过，其中

没有禁止隔离的条款。不但民间社会的努力没有得到尊重，教育部在 2007 年承

诺的义务直到最近也没有得到履行。第 1540/2007 号令中规定设立一个机制来监

督该法令的执行情况并且制定取消隔离的计划，尽管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游说，该

机制直到最近仍未建立。此外，按照该法令的规定，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教育状况

的年度报告应包括一个关于该部令执行情况的章节。这一义务也没有得到履行。

考虑到包括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谴责隔离，我们坚信在教育领域

最为重要的准则性法案中包含禁止隔离的规定对于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敦促罗马尼亚教育部履行现行立法规定的义务，以打击隔离罗姆儿童

的现象。我们呼吁罗马尼亚教育部设立一个监督机制以查明实施这种歧视的教育

机构，努力制定消除隔离的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得到执行。 

我们呼吁罗马尼亚教育部考虑修订关于国民教育的第 1/2011 号法律，列入

禁止对罗姆儿童进行学校隔离的条款。这一措施对于确保政府打击学校隔离措施

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 
*  本声明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